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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成果汇报演出安全承诺书

第五届“梨花杯”全国青少年戏曲教育教学成果展示活动举办方：
我单位组队参加第五届“梨花杯”全国青少年戏曲教育教学成果展示活动优秀成果汇报演出，按照《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举办第五届“梨花杯”全国青少年戏曲教育教学成果展示活动的通知》（办科教函〔2024〕547号）和有关要求，我方作出如下承诺：
一、保证参加优秀成果汇报演出人员活动期间注意自身安全，把握好自身健康状况，对于现场展示活动过程中出现的包括个人不注意安全、交通工具带来的危险、疾病带来的危险、第三方带来的危险以及任何意外情况，不向举办方追究法律及经济责任。
二、保证参加优秀成果汇报演出人员自觉主动遵守场地内的安全维护规定，发现安全隐患及时告知举办方。如与他人发生争执，造成的一切后果自行承担，与举办方无关。
三、保证参加优秀成果汇报演出人员严格遵守剧场消防安全规定
（一）遵守剧场消防安全的各项规章制度，按工作证指定区域工作。
（二）在优秀成果汇报演出期间（包括装台、走台、演出、拆台等），在剧场专业人员的指导下使用剧场专业设备。
（三）在剧场内不使用明火，如电焊机、气焊机、打火机等。不携带易燃、易爆物品进入剧场场地，物品包括：各种可燃气体瓶罐、各种焰火、鞭炮类、冷烟花、礼花弹、烟柄等。
（四）演出工作区域包括：舞台、侧台、后台，时刻保持安全通道畅通无障碍，一切演出道具、物品自觉码放整齐。
（五）不以任何理由遮挡或挪用消防专用器材和设备，包括：消防专用电话、消防手报钮、消火栓、干粉、气体灭火器、消防防火幕、防火帘、温度感应器、烟雾感应器、消防喷头等。所有消防器材在没有失火情况下不可随意动用。如有损坏照价赔偿，并按消防法规追究刑事责任。
（六）不在场地内吸烟。剧场内如发现参加优秀成果汇报演出人员吸烟，举办方有权立即制止，并取消其参加活动资格。
（八）参加优秀成果汇报演出人员在走台、演出期间，对剧场财产造成损失的照价赔偿。
（九）参加优秀成果汇报演出人员注意剧场内设施设备和物品使用安全，因演出要求，需在观众席区域内布置的设备，在活动结束2小时内随人员一起撤离剧场。
（十）配合整改参加优秀成果汇报演出作品在装台、演出过程中的安全隐患。
四、参加优秀成果汇报演出人员自觉遵守现场活动秩序，服从举办方统一安排，积极配合承办单位工作，严把演出节目意识形态关、演出质量关和艺术水准关，自觉维护展示活动良好形象。
如有违反上述规定的行为，参加优秀成果汇报演出人员将对所引发的一切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签字（盖章）即代表以上条款所有参加优秀成果汇报演出人员均已认真阅读，并完全同意。
 
参加优秀成果汇报演出节目：           
参加优秀成果汇报演出单位：           
活动参加人签字(手写，包括领队、全部参加优秀成果汇报演出师生、指导教师和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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